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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將軍區公所 函
地址：725035臺南市將軍區忠嘉里忠興190
號
承辦人：莊怡萱
電話：06-7942104#234
傳真：06-7940899
電子信箱：cna1502@mail.tainan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北門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12日
發文字號：所民字第115000711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七 (0007117A00_ATTCH8.ods、0007117A00_ATTCH4.odt、

0007117A00_ATTCH7.odt、0007117A00_ATTCH1.pdf、0007117A00_ATTCH2.pdf、
0007117A00_ATTCH3.pdf)

主旨：本區為辦理「115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」，有關投開票所

工作人員遴派事宜，請貴機關、學校、團體於115年6月30

日（星期二）前遴報選務工作人員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南市選舉委員會115年5月6日南市選一字第

1153150048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投票日為115年11月28日星期六（農曆十月二十

日）。

三、投開票所工作人員遴選、派充原則：

(一)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8條、第59條規定，投開票所

主任管理員須為現任公教人員、主任監察員須為現任或

曾任公教人員，管理員須三分之一以上為現任公教人

員，請公所以此規定遴選投開票所工作人員。「現任公

教人員」之涵義如附件：「96年11月16日中選一字第

0960009179號函」、「96年12月13日中選一字第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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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960010600號函」、「103年8月15日中選務字第

1030023490號函」。

(二)投開票所管理員均應以年滿18歲以上者始可擔任，服替

代役之役男依法不得擔任投開票所工作人員。

(三)鼓勵大專院校學生及新住民擔任選務工作人員以促進其

政治參與。

四、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均須參加區公所辦理之投開票所工作人

員講習，講習後發給講習交通費200元及核發學習時數3小

時，講習會預定於115年10月辦理，屆時由區公所另函通知

被推薦之工作人員。

五、請轄內機關學校，或市府各局處推薦投開票所工作人員，

請填寫「各單位推薦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名冊」，經該機關

學校首長、人事主管同意並核章後始可遴派擔任投開票所

工作人員，填寫「各單位推薦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名冊」時

請勿一張表格提供多人填寫，以保護個人資料。另如有公

教同仁自行洽詢擔任工作人員者，務必請其填寫「投開票

所工作人員登記資料卡」並經該機關學校首長、人事主管

同意並核章，以免影響日後參加工作人員講習請假及補假

權益。除名冊上備註欄外，每個欄位（包含區、里、鄰）

務必填寫，俾利本所後續作業免於疏漏。

六、請於115年6月30日（星期二）前，可免備文傳真、電子信

箱寄送電子檔或紙本逕送本所民政及人文課彙辦。

七、隨文檢附「各單位推薦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名冊」、「推薦

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名冊填寫說明」、「投開票所工作人員

登記資料卡（公教職員自行推薦用）」各1份，及選務工作

24

1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現任公教人員定義參考資料3份。

正本：臺南市將軍區鯤鯓國民小學、臺南市將軍區漚汪國民小學、臺南市將軍區將軍國
民小學、臺南市將軍區長平國民小學、臺南市立將軍國民中學、臺南市立將軍幼
兒園、臺南市將軍區衛生所、臺南市學甲戶政事務所、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人
事室、農業部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、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佳里分局、臺南市
佳里地政事務所、財政部南區國稅局佳里稽徵所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佳
里榮譽國民之家、國立北門高級中學、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南縣區漁
會、將軍區農會、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
校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臺南就業中心

副本：本所民政及人文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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